
经销商受托还车贷竟给忘了
经消保委调解，经销商承担了2000多元还贷违约金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杨金涛 通讯员 刘英明

刘敏)庆云县市民王先生预付

给经销商的款项，因经销商

未及时支付给银行，致使他

违约，要赔付银行2000多元，

对此经销商拒绝担责。最终，

在消保委工作人员的调解

下，经销商承认错误，支付了

2000多元的违约金。

据介绍，今年9月2日，庆

云县王先生在庆云县城某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看中了一款

价值6万余元的轿车，最终决

定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购

买，并签订了相关合同，其中

规定：首付2万元，其余2年之

内还清，月还款额1830元，每

月25日之前必须还款，否则

视为王先生违约，需支付违
约金2000余元。

等相关手续办理完毕之

后，王先生被告知分期还款

的信用卡要等几天才能拿

到。由于急于打理远在天津

的生意，王先生与经销商约

定：先把第一月还款的1830

元留给在庆云居住的王先生

的姐夫，若25日之前信用卡

未发放，则由其姐夫负责在
25日之前将款项交付给经销

商，经销商再支付给银行。

然而，9月27日，王先生

接到银行方面打来的电话，

称其9月份需交付的1830元

未如期到账，视为违约，为此

需要支付2000多元的违约

金。

听到这里，王先生感到

很吃惊，随即与其姐夫联系，

可其姐夫明确表示自己已于

21日将此款项交付给经销

商。于是王先生立即与经销

商联系，但经销商核实后却

表示，由于工作比较忙，销售
人员一时疏忽忘记了，但帮

助王先生交付第一个月的款

项，属额外服务，因此不承担

任何责任。

听到这样的答复，王先

生很气愤。王先生认为，销售
人员的一时大意，才致使自

己违约，违约金理应由经销

商赔付。转眼三个多月过去

了，王先生也往该销售公司

跑了无数次，但双方均未达

成协议。无奈之下，12月13

日，王先生来到庆云县消保

委请求帮助。

庆云县消保委的工作人

员调查后认为，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

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
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

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

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
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

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

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一规

定，经过工作人员的调解，最

后，经销商同意无条件赔付

2000多元的违约金。

好的姐捡到书包

费尽周折还失主

本报12月15日讯(见习记者

祁小敏 记者 牟张涛) 近日一
名好心的姐捡到乘客书包后，不

怕麻烦送还失主，这让乘客非常
感动。

13日下午，家住德州市嘉城
名居小区的马先生，从小区门口

打车去学校接孩子，返回时把孩

子书包落在出租车上了，心灰意
冷之际，没想到第二天在学校，

孩子的老师把书包给了孩子。原

来他们所乘出租车的驾驶员张秀

红女士收车发现了车上的书包，

张秀红于是14日一大早就开车来

到嘉城名居，把书包送到门卫

上，张秀红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孩子上学的点都快到了，也没有

人来领。张秀红怕耽误了孩子上

学，就拿着书包去了北园小学，

通过老师找到了孩子的班级。

15日早上，张秀红又发现马

先生孩子的水壶也落到后备箱

了，于是又送到嘉城名居小区的

门卫处，给马先生发短信让他来

取。马先生很感动，想当面表示

一下感谢，张秀红却很客气地回

绝了。

15日，记者联系到德州市出

租车公司的张秀红，记者说明来

意后，张秀红一再说“这是应该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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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热线

14日夜在东方红路上，6名酒司机被查。 15日，陵县城区一辆停在路边的货车自燃。

15日，新湖路上非机动车道被机动车占据。 15日，德州火车站附近的一段路结冰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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